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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花蓮分臺 

115 年兒童新聞暨校園主播培訓營計畫 

一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 主辦單位：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花蓮分臺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（二）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各國民小學  

二、執行內容 

本計畫由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花蓮分臺(下稱本分臺)規劃於本分臺辦理 1場

次兒童新聞暨校園主播培訓營，教導學員學會新聞編播及單元節目製作流

程，培訓營規劃如下： 

（一） 活動對象：花蓮縣各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 6年級學生，對廣播教育有興 

趣並向本分臺完成報名者。 

（二） 活動人數：計 10組，每組學生 1-2人，並由指導老師帶隊，共計 30人， 

額滿則以抽籤辦理。 

（三） 活動時間及地點:115年 8月 11日（二）於本分臺活動中心 

（四） 活動報名期間:自即日至 115 年 4月 30日(四)止 

（五） 報名連結: 

https://event.ner.gov.tw/content/read.aspx?MSid=1343677535771

512414 

（六） 活動流程: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

8月 11日(二) 

08：30-08：50 報到  

08：50-09：00 始業式：長官致詞 鄒分臺長輝麟 

09：00-10：00 聲音表情與應用 1、林文玲 

(內聘講師*1) 

2、實習生 

(助理講師*1) 



 

 
2 

10：00-11：00 新聞採訪寫作 1、趙佳韻 

(內聘講師*1) 

2、實習生 

(助理講師*1) 

11：00-12：00 如何編輯播報「兒

童新聞」 

1、趙佳韻 

(內聘講師*1) 

2、實習生 

(助理講師*1) 

12：00-13：30 午餐時間  

13：30-15：00 

兒童新聞實作演練 

(每組準備 3分鐘

文稿) 

1、林文玲 

2、趙佳韻 

3、譚家倫 

(內聘講師*3) 

1、實習生 

(助理講師*1) 

15：00-17：30 

實務演練〈分組時

間〉 

A:錄音室 1 

B:錄音室 2 

C:錄音室 3  

1、林文玲 

2、趙佳韻 

3、譚家倫 

(內聘講師*3) 

1、實習生 

(助理講師*1) 

 17:30 Q&A、拍照、賦歸  

（七） 師資介紹 

兒童新聞編播講師：新聞記者趙佳韻、採訪員林文玲、職務代理人譚

家倫均為本分臺編內記者與主持人，其中趙佳韻為負責錄製兒童新聞

之編導。 

三、計畫效益 

（一） 全程參與之學員由本分臺頒發結業證書，作為學員研習證明。 

（二） 實作表現優異者邀請參與兒童新聞之節目錄製，並於總臺全國聯播露出；

獲邀之學生基本上以錄製總臺全國兒童新聞排播 1次為原則，分臺節目

錄出每月至多 1次為原則，若需增加錄製次數由本分臺與參與錄音學校

和教師協調。 


